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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7259.htm 商务部关于南京市提

出需要支持的有关问题的复函（商贸函〔2007〕15号）南京

市人民政府： 2007年3月8日，薄熙来部长、王超部长助理在

京会见了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一行。商务部对你市提出

进一步支持南京市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业发展的事项进行了

认真研究。现函复如下： 一、关于建设国家级的南京服务外

包人才培训基地 商务部积极支持南京市发展服务外包及服务

外包人才培训工作。2006年12月底，商务部与信息产业部、

科技部共同认定南京市为第二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之一。商

务部目前开展的服务外包“千百十工程”的重点之一就是推

动专业人才培养。2006年底，商务部与财政部协调，争取利

用中央外贸发展资金，支持“千百十工程”的人才培训工作

，2007年度的资金安排工作正在与财政部协调，争取近期下

达。 关于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建立“国家级服务外包人才

重点培训基地”的设想，我部认为，通过利用现有的教育资

源，以高新/软件园区和重点院校为平台，将服务外包企业需

求与大学生就业培训及定制培训有机结合，建立服务外包培

训基地，向企业定向输送人才，这一做法很有创意，值得试

点。希望南京市人民政府尽快上报具体方案，商务部将征求

信息产业部、科技部、教育部的意见，大力支持。同时，希

望南京市人民政府按照基地城市共建协议的要求，落实有关

工作，以多种形式支持人才培训工作，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支

持。 二、关于扩大在南京鼓励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试点



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精神，2007年1月，财政部、税务

总局、商务部、科技部共同下发《关于在苏州工业园区进行

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06〕147号），明确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定义和认定

范围，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，主要包括：（一）

自2006年7月1日起，园区内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，

比照高新技术企业，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；（二

）自2006年7月1日起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

工资支出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；（三）自2006年7月1日

起，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

经费，在不超过当年企业工资总额2.5%以内的部分，可以据

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等；（四）从2006年7月1日起，经认

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以享受高新技术

产业除税收政策外的其他相关优惠政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